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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260,837,350股，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为1,106,100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部分

已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派的权利。因此，公司实施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本基数为公司现有总股本剔
除已回购股份后的 259,731,250股，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8.00元（含税），合计派发红利207,785,000元，本年度不转增不送股。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时，按照公司现有总股本折算的每 10股现金红利
（含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现有总股本=207,785,000元/260,837,350股*10股=7.966075元，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
股现金红利（即0.7966075元/股）。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月7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总股本260,887,3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1,056,100股后的259,831,25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8.00元（含税），共计派发207,865,000.00元。本年度不转增不送
股。

若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金
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2、因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
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了变化，由 260,887,350股减至 260,837,350股；因公司回购股份导致公司参与
权益分派股本发生变化，以总股本260,837,3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1,106,100股后的259,731,250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8.00元（含税），合计派发红利207,785,000元。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调整原则一致。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59,731,2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 8.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7.2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1.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80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0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1*****373
02*****427
01*****536
03*****986

股东名称

欧阳永跃

尧桂明

齐仲辉

左宝增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2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格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为1,106,100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派的权利。因此，公
司实施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本基数为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259,731,250股，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合计派发红利207,785,000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
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
应以0.7966075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总股本，即207,785,000元/260,837,350股=0.7966075元）。综上，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0.7966075元/股）。

七、调整事项1、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部分股票回购注销价格将进行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
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欧阳永跃、当时持股5%以上股东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招银朗曜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招银成长叁号投
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当时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本人/本企业如本企业在锁定期届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须按照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33.88元/股，根据上
述承诺，上述人员/企业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调整。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石家庄无极县北苏镇开发区尚太科技北苏总部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李龙侠、GUOXIAOYU
咨询电话：0311-86509019
传真电话：0311-86509019
九、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海利”、“公司”、“上市公司”或“发行人”）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机
构，持续督导期至2024年12月31日止。保荐机构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出具本保荐
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1、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和信息，本保荐总结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2、本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
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质询和调查。3、本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依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保荐代表人

联系电话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霍达

吴茂林、褚四文

0755-83081306
三、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董事会秘书

联系电话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00731
55,874.2416万元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51号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51号

刘洪波

蒋祖学

0731-85357830
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3年2月16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招商证券对湖南海利的保荐工作期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尽职推荐阶段，第二个阶段为持续督导阶段，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期间截至2024年12月31日。招商证
券保荐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尽职推荐阶段
招商证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公司情况进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

件；提交推荐文件后，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其它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
进行答复，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核查，并与
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股票上市要
求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招商证券针对公司具体情况确定了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点，并承担了以下相关工作：

1、制定持续督导工作计划；2、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运行情况，并发表意见；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4、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5、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6、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
的其他文件；7、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等承诺事项；8、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9、定期或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及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等相关文件；10、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2024年12月25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宁夏海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4000吨甲萘威和5000
吨甲基硫菌灵等系列产品及配套年产3万吨光气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宁夏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时间由2024年12月延期至2025年12月。本次募投项目拟延期的具体原因：一方面是工程建设前
期因疫情封控以及西北地区冬季较长的严寒天气等原因影响施工进度，另一方面，受宏观经济、农药
行业周期性波动及市场供需变化的影响，部分产品价格波动较大，为控制经营风险，公司适当放缓项
目建设节奏。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持续督导期内，发行人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现场检查、口头或书面问询等督

导工作，为保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便利。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出具相关文件，提出

专业意见。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和与公司约定履行了各自的工作职责。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于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与保荐工作相

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及事后及时审阅，督导公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保荐机构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发行人按照证券监督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依法公开对

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阅和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在法定持续督导期结束后和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完毕前，保荐机构仍将对其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持续督导。
十一、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 _________
吴茂林 褚四文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
霍 达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88516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5-050
转债代码：118042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新吴区新华路3号行政楼6楼会议室 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3
173

164,968,693
164,968,693
52.3622
52.36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葛志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会议的表决方式、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周永秀女士出席参加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587,812
比例（%）

99.7691

反对

票数

148,876
比例（%）

0.0902

弃权

票数

232,005
比例（%）

0.140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588,812
比例（%）

99.7697

反对

票数

149,716
比例（%）

0.0907

弃权

票数

230,165
比例（%）

0.139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588,812
比例（%）

99.7697

反对

票数

149,716
比例（%）

0.0907

弃权

票数

230,165
比例（%）

0.139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588,568
比例（%）

99.7695

反对

票数

149,716
比例（%）

0.0907

弃权

票数

230,409
比例（%）

0.139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797,322
比例（%）

99.8961

反对

票数

151,054
比例（%）

0.0915

弃权

票数

20,317
比例（%）

0.0124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6.01 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522,145
比例（%）

99.7293

反对

票数

377,924
比例（%）

0.2290

弃权

票数

68,624
比例（%）

0.0417
6.0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45,760
比例（%）

88.8147

反对

票数

378,764
比例（%）

9.4873

弃权

票数

67,784
比例（%）

1.698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522,845
比例（%）

99.7297

反对

票数

190,916
比例（%）

0.1157

弃权

票数

254,932
比例（%）

0.1546
8、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及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565,112
比例（%）

99.7553

反对

票数

149,716
比例（%）

0.0907

弃权

票数

253,865
比例（%）

0.154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9.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2,211,448
比例（%）

98.3286

反对

票数

1,941,068
比例（%）

1.1766

弃权

票数

816,177
比例（%）

0.4948
9.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2,209,748
比例（%）

98.3275

反对

票数

2,505,480
比例（%）

1.5187

弃权

票数

253,465
比例（%）

0.1538
9.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2,105,061
比例（%）

98.2641

反对

票数

2,609,327
比例（%）

1.5817

弃权

票数

254,305
比例（%）

0.1542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修订公司其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2,214,372
比例（%）

98.3303

反对

票数

2,500,856
比例（%）

1.5159

弃权

票数

253,465
比例（%）

0.153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01
6.02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 2025 年度独立董事
薪酬》

《公司 2025 年度非独立董
事薪酬》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监事
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611,427
3,612,427
3,545,760
3,546,460

比例（%）

90.46
90.48
88.81
88.83

反对

票数

148,876
149,716
378,764
190,916

比例（%）

3.72
3.75
9.49
4.78

弃权

票数

232,005
230,165
67,784
254,932

比例（%）

5.82
5.77
1.70
6.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2、本次股东会议案5、议案6、议案7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4、公司持续督导券商出席公司本次年度股东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林琳、陈杰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年度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602 证券简称：康鹏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6
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南路2891弄200号1幢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
78

279,027,823
279,027,823
53.7237
53.72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建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与表决方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熙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8,382,670
比例（%）

99.7687

反对

票数

626,791
比例（%）

0.2246

弃权

票数

18,362
比例（%）

0.006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8,368,670
比例（%）

99.7637

反对

票数

640,791
比例（%）

0.2296

弃权

票数

18,362
比例（%）

0.006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8,368,670
比例（%）

99.7637

反对

票数

632,791
比例（%）

0.2267

弃权

票数

26,362
比例（%）

0.009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8,368,670
比例（%）

99.7637

反对

票数

640,791
比例（%）

0.2296

弃权

票数

18,362
比例（%）

0.0067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8,368,170
比例（%）

99.7635

反对

票数

641,291
比例（%）

0.2298

弃权

票数

18,362
比例（%）

0.006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8,372,722
比例（%）

99.7652

反对

票数

626,791
比例（%）

0.2246

弃权

票数

28,310
比例（%）

0.0102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8,333,286
比例（%）

99.7510

反对

票数

666,227
比例（%）

0.2387

弃权

票数

28,310
比例（%）

0.010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议事制度及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8,516,820
比例（%）

99.8168

反对

票数

482,693
比例（%）

0.1729

弃权

票数

28,310
比例（%）

0.010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 2025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593,883
18,554,447

比例（%）

96.5967
96.3918

反对

票数

626,791
666,227

比例（%）

3.2562
3.4611

弃权

票数

28,310
28,310

比例（%）

0.1471
0.14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4、5、6、7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议案6、7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晓杰律师、司马臻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审议的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418 证券简称：震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2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4年度科创板航空航天行业集体业绩说
明会

暨召开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5日（星期四）至 2025年 5月 2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genew.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30日分别发布了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
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发展理念等，公司拟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2024年度科创板
航空航天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并同期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此次活动将采用网络
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
线上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

果、财务指标及发展理念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吴闽华先生
董事：张中华先生
独立董事：黄福平先生
财务总监：黎民君女士
董事会秘书：薛梅芳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5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5日（星期四）至 2025年 5月 2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genew.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81395582
邮箱：ir@genew.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2025-026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双流区怡腾路399号（盛和资源5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16
628,153,358
35.836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谢兵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0人，董事杨树义先生、独立董事谢玉玲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郭晓雷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6,168,723
比例（%）

99.6840

反对

票数

1,441,660
比例（%）

0.2295

弃权

票数

542,975
比例（%）

0.086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6,163,423
比例（%）

99.6832

反对

票数

1,448,860
比例（%）

0.2306

弃权

票数

541,075
比例（%）

0.0862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6,168,398
比例（%）

99.6840

反对

票数

1,458,860
比例（%）

0.2322

弃权

票数

526,100
比例（%）

0.083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6,121,198
比例（%）

99.6764

反对

票数

1,473,960
比例（%）

0.2346

弃权

票数

558,200
比例（%）

0.089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6,231,498
比例（%）

99.6940

反对

票数

1,500,260
比例（%）

0.2388

弃权

票数

421,600
比例（%）

0.0672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5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7,439,150
比例（%）

99.5223

反对

票数

1,586,060
比例（%）

0.3608

弃权

票数

513,500
比例（%）

0.1169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6,361,992
比例（%）

98.1785

反对

票数

8,894,526
比例（%）

1.7245

弃权

票数

499,700
比例（%）

0.097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5,164,023
比例（%）

99.5241

反对

票数

2,498,360
比例（%）

0.3977

弃权

票数

490,975
比例（%）

0.078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额及2025年预计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5年度董事、监
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6,240,388

94,737,538

142,674,876
165,172,913

比例（%）

98.8571

97.8318

93.8223
98.2223

反对

票数

1,500,260

1,586,060

8,894,526
2,498,360

比例（%）

0.8921

1.6378

5.8490
1.4856

弃权

票数

421,600

513,500

499,700
490,975

比例（%）

0.2508

0.5304

0.3287
0.292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王全根先生、四川省地质矿产（集团）有限公司、王晓晖先生依法

回避表决。
议案7与该事项有关的股东黄平先生、王晓晖先生、黄建荣先生、郭晓雷先生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勇、丁婧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5-052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密尔克

卫”）股东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演若投资”）、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演智投资”）、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演惠投资”）分别持有
公司股份5,945,165股、4,029,921股、3,792,633股，分别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76%、2.55%、2.40%。● 大宗交易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演若投资、演智投资、演惠投资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436,300股、976,500股、750,300股，即分别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91%、0.62%、0.47%，合计减持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公司股东演若投资、
演智投资、演惠投资系员工持股平台，股份来源为公司 IPO前取得，其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陈银河先生及其直系亲属持有的上述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不参与本次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收到股东演若投资、演智投资、演惠投资发来的《关于密尔克卫智能供应
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员工持股平台

5,945,165股

3.76%
IPO前取得：5,945,165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员工持股平台

4,029,921股

2.55%
IPO前取得：4,029,921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员工持股平台

3,792,633股

2.40%
IPO前取得：3,792,63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陈银河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2,689,599
5,945,165
4,029,921
3,792,633
56,457,318

持股比例

26.99%
3.76%
2.55%
2.40%
35.7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银河控制的
企业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银河控制的
企业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银河控制的
企业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436,300股

不超过：0.91%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436,300股

2025年6月6日～2025年9月5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976,500股

不超过：0.62%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976,500股

2025年6月6日～2025年9月5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750,300股

不超过：0.47%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50,300股

2025年6月6日～2025年9月5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1、公司股东演若投资、演智投资、演惠投资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合伙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合伙企业所持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相应调整，以下统称“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合伙企业在本
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2、公司股东演若投资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股5%以上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
持意向的承诺：

如果本合伙企业拟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合计减持数量将不超过本合
伙企业持有公司股票数量的50%，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
进行除权、除息，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本合伙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股票走势及公开
信息、本合伙企业的资金需求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本合伙企业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计划，减持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监
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依法进行。

为确保本合伙企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合伙企业同意自愿采取以下约束性措施：
如果本合伙企业被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存在违反上述承诺而减持股票的事实的，

本合伙企业将在公司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本合伙企业违反前述承诺所获得的减持收益归公司所有。

自本合伙企业被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存在违反上述承诺而减持股票的事实之日起
六个月内，本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继续减持。3、公司董监高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同时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丁慧亚、苏辉、江震、周
莹、石旭承诺：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演智投资或者演惠投资合伙份额，也不由演智投资或者演惠投资
回购本人所持合伙份额。

发行人上市后如果股票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相应调整，以下统称“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通过演智投资
或者演惠投资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前述承诺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得超过本人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在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持有本人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不会因职务变
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超过上述期限本人拟减持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演若投资、演智投资、演惠投资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因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301178 证券简称：天亿马 公告编号：2025-045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
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另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回购方案的详细请
见2025年4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67,108,800股变更为 66,852,800股，注册资本将由 67,108,800元减少至66,852,8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
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
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天内。
（三）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登记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海滨路55号海逸投资大厦4楼
联系人：曹维
联系电话：0754-88880666
联系传真：0754-88983999
联系邮箱：Securities@tym.com.cn
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海滨路55号海逸投资大厦4-5楼
邮政编码：515041
（四）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

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843 证券简称：*ST正平 公告编号：2025-020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相关提示如下：

一、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8日、5月9日、5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已于2025年5月13日披露了《正平股份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2025年5月13日，公司股票
再次涨停。

二、风险提示1、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8日、5月9日、5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12%，5月13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价格波动
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因审计范围受限等原因，公司2024年年报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在2025年度无法消除，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同时，
因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存在违规担
保情形，公司股票已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3、2024年，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水利的少数股东贵州欣汇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对贵州
水利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4年末资金占用余额为1,754.9219万元，截至目前，相关被占用的资金
尚未收回。4、2024年，公司存在为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2024年末违规担保余额3,500
万元，截至目前，上述违规担保情形尚未解除。

三、董事会声明
董事会认为，除已披露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065 证券简称：凯赛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6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大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2025年5月16日14:00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5-018）。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拟

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
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
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
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
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馈，感谢
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